奇台县城乡低保审批流程图

1.申请
申请人提出书面申请。


2.受理
（1）当地乡(镇)人民政府受理
（2）委托村（居）民委员会代为受理

2.材料不齐全或不符合法定形式的，当场退回材料，并发放一次性《补正通知书》。

1.材料齐全且符合法定形式，出具《受理通知书》。



	3.初核
入户调查。乡（镇）低保领导小组入户调查。
民主评议。乡镇人民政府评议小组对申请人的家庭收入、财产状况以及入户调查结果的真实性进行评议，提出初审意见。
审核公示。在乡镇、村委会公示栏对民主评议结果进行公示。
入户抽查。民政局按照不低于30%的比例入户抽查。







4.审核确认
乡镇召开民主评审会议，对拟纳入低保家庭进行评审。



[bookmark: _GoBack]公示期间出现异议的，重新组织调查核实，在15 个工作日内作出确认决定。

公示期满无异议，批准纳入低保，发放低保证。

5.公示
在乡镇、村委会公示栏对民主评议结果进行公示。

（2个工作日）


6.办结
发放低保证和低保金



监督电话：0994--7223337
法律依据：《昌吉回族自治州最低生活保障审核确认实施办法》

